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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渌口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

（第一号）

——株洲市渌口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顺利完成
株洲市渌口区统计局

株洲市渌口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年8月25日）
根据《全国经济普查条例》《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的通知》（国发〔2022〕22号）、《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认真做好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的通知》（湘政发〔2023〕3号）、《株洲市人民政府关于认真做好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的通知》（株政发〔2023〕7号）和《株洲市渌口区人民政府关于认真做好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的通知》（渌政发〔2023〕1号）要求，株洲市渌口区进行了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普查的标准时点为2023年12月31日，普查的时期资料为2023年度，普查对象是我区内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株洲市渌口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在省、市统计部门的精心指导下，在区委、区政府的有力领导下，在全区各部门和各级普查机构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广大普查人员的艰辛努力以及全区范围内普查对象的积极配合，株洲市渌口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严格按照普查方案和上级的统一安排部署，扎实有序开展普查工作，全面完成了第五次经济普查各阶段工作，取得重大成果和显著成效。

一、加强组织领导

2023年8月，区人民政府成立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统计局，统筹部署全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按照“统一领导、分工协作、分级负责、共同参与”的组织实施原则，各镇和有关部门相应成立了普查领导机构，为普查工作开展提供坚实有力的组织保障。各级人民政府全面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实施，确保人员到位、经费到位、措施到位。参与普查工作的相关部门积极主动履责，充分发挥各自职能，强化信息共享，提供多方保障，共同推动普查顺利实施。

二、全面摸清家底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是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开展的一次重大国情国力调查，是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之后开展的首次大型普查。2024年1月1日至4月30日，全区300余名普查人员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对全区辖区内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抽取的个体经营户，以及选中的投入产出调查单位逐一完成普查登记，根据普查对象的不同类别，相应采集其基本情况、组织结构、人员工资、财务状况、生产经营、能源生产与消费、固定资产投资、研发活动、信息通信技术应用和数字化转型、数字经济活动、投入产出等有关数据。通过这次普查，全面调查了我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规模、布局和效益，摸清了各类单位基本情况，掌握了国民经济行业间经济联系，对我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进行了一次“全面体检”，为科学制定“十五五”规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建设“青春渌口 创业新城”提供真实可靠的统计信息支撑。

三、科学规范实施

按照“坚持质量标准、坚持统分结合、坚持手段创新、坚持协作共享、坚持依法普查”的基本原则，株洲市渌口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区经普办）深入总结以往普查经验，进一步优化方式方法，突出统筹、改革与创新，切实提高普查工作科学性、规范性。区经普办制定了实施方案、分片包干制度、考核办法、质量控制等十二个方案、制度，用制度管事，用规章管人，为普查实施提供全方位的制度保障。在方法运用上，采取先单位清查后普查登记，对我区辖区内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从事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活动的个体经营户进行“地毯式”清查，确保普查对象类型界定准确、普查单位不重不漏；在单位清查基础上，对从事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活动的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进行全面调查，对个体经营户进行抽样调查，对选中的投入产出调查单位同步开展投入产出调查。在技术手段上，运用集成高效、安全可靠的普查数据采集处理平台和数据质量监控平台，使用手持移动终端小程序采集基层普查数据，支持普查对象网络自主填报，进一步提高普查工作质效。通过这次普查，整合优化了统计调查项目，改进了统计制度方法，加强了重点领域统计监测，进一步夯实了统计基础，深化推进统计现代化改革，向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统计工作目标迈出坚实步伐。

四、确保数据质量

株洲市渌口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实行全过程数据质量控制，严格落实国、省、市、区《普查全面质量管理办法》要求。区经普办在普查工作的各个阶段、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建立数据质量控制办法，先后制定了《株洲市渌口区第五次经济普查整体工作安排》、《关于建立经济普查分片包干制度的通知》、《第五次经济普查工作考核办法》、《株洲市渌口区第五次经济普查实施方案》、《株洲市渌口区第五次经济普查单位清查实施方案》、《株洲市渌口区第五次经济普查数据质量控制办法》、《株洲市渌口区第五次经济普查登记阶段专业负责制度》、《株洲市渌口区第五次经济普查单位清查有关问题处理办法》、《株洲市渌口区第五次经济普查填报审核要点》等一系列数据质量控制措施，有效地确保了普查数据质量。各级普查机构认真执行普查方案，建立健全普查数据质量岗位责任制和问题追溯机制，选优配强普查队伍，多措并举开展培训指导，组织基层普查人员严格按照普查流程、质量标准进行数据采集与审核，确保源头数据质量。加强对普查数据的质量监测分析，坚持边普查、边审核、边检查，逐级做好数据审核验收，全面开展数据检查，数据符合国家控制标准。

总体来看，株洲市渌口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方案设计和组织实施科学规范有序，普查全过程公开透明，全面摸清了我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家底，能够真实反映我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达到了预期目标。普查结果显示，2023年末，全区共有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法人单位3581个、比2018年末（2018年是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年份，下同）增长46.16%，从业人员7.16 万人、比2018年末增长12.93%。

株洲市渌口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

（第二号）

——单位基本情况
株洲市渌口区统计局

株洲市渌口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年8月25日）
根据株洲市渌口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单位情况、从业人员、资产负债状况和营业收入公布如下：

一、单位情况

2023年末，全区共有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法人单位3581个，比2018年末增加1131个，增长46.16%；产业活动单位
3963个，增加1286个，增长48.04%。（详见表2-1）。
表2-1　法人单位数

	
	单位数（个）
	比重（%）

	一、法人单位
	3581
	

	　　企业法人
	2806
	78.36

	　　机关、事业法人
	130
	3.63

	　　社会团体
	44
	1.23

	其他法人
	601
	16.78

	二、产业活动单位
	3963
	

	第二产业
	1010
	25.49

	第三产业
	2953
	74.51


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中，位居前三位的行业是：批发和零售业813个，占22.7%；制造业573个，占16%；租赁和商务服务业518个，占14.47%。（详见表2-2）。
表2-2　按行业门类分组的法人单位数

	
	法人单位

	
	数量（个）
	比重（%）

	合　计
	3581
	

	农、林、牧、渔业*
	202
	5.64

	采矿业
	7
	0.20

	制造业
	573
	16.00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32
	0.89

	建筑业
	347
	9.69

	批发和零售业
	813
	22.70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14
	3.18

	住宿和餐饮业
	78
	2.18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51
	1.42

	金融业
	3
	0.08

	房地产业
	79
	2.21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518
	14.47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235
	6.56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30
	0.84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44
	1.23

	教育
	93
	2.60

	卫生和社会工作
	41
	1.14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60
	1.68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261
	7.29

	注：表中农、林、牧、渔业仅包括从事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的法人单位与个体经营户，以及兼营第二、三产业活动的农、林、牧、渔业法人单位。表中房地产业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




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71633人，比2018年末增加8200人，增长12.93%，其中女性从业人员20229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42290人，减少937人，下降2.17%；第三产业从业人员29343人，增加9137人，增长45.22%。

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位居前三位的行业是：建筑业27209人，占37.98%；制造业14504人，占20.24%；租赁和商务服务业5336人，占7.45%。（详见表2-3）。

表2-3　按行业门类分组的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人）
	

	
	
	其中：女性

	合　计
	71633
	20229

	农、林、牧、渔业*
	405
	121

	采矿业
	78
	9

	制造业
	14504
	4918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499
	137

	建筑业
	27209
	2990

	批发和零售业
	5084
	1790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907
	228

	住宿和餐饮业
	954
	586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553
	267

	金融业
	3837
	1604

	房地产业
	1070
	443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5336
	1539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757
	260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247
	63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217
	87

	教育
	3161
	2018

	卫生和社会工作
	1532
	1064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388
	193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4895
	1912

	注：表中农、林、牧、渔业仅包括从事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的法人单位与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表中房地产业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


三、资产负债状况和营业收入

2023年末，全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795.91亿元，比2018年末增加236.06亿元，增长42.16%。其中，第二产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179.38亿元，增加94.37亿元，增长111.01%；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580.53亿元，增加105.69亿元，增长22.26%。

2023年末，全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负债合计443.03亿元，比2018年末增加93.19亿元，增长26.64%。其中，第二产业法人单位负债合计94.39亿元，增加49.72亿元，增长111.31%；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负债合计348.64亿元，增加43.47亿元，增长14.24%。

2023年，全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企业法人单位实现营业收入451.85亿元，比2018年增加257.68亿元，增长132.71%。其中，第二产业营业收入314.25亿元，增加171.09亿元，增长119.51%；第三产业营业收入137.6亿元，增加86.59亿元,增长169.75%（详见表2-4）。

表2-4　按行业门类分组的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法人单位
资产总计
（亿元）
	法人单位
负债合计
（亿元）
	企业法人单位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795.91
	443.03
	451.85

	农、林、牧、渔业*
	3.62
	0.47
	3.12

	采矿业
	18.05
	13.47
	0.52

	制造业
	116.62
	59.38
	151.06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10.01
	3.44
	3.25

	建筑业
	34.7
	18.1
	159.4

	批发和零售业
	20.21
	8.12
	41.62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2.96
	1.29
	4.36

	住宿和餐饮业
	2.25
	0.80
	1.97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0.8
	0.19
	13.67

	金融业
	
	——
	

	房地产业
	148.62
	117.91
	8.69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329.81
	185.85
	55.04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2.18
	0.46
	3.2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26.36
	13.27
	2.24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6.6
	6.1
	0.98

	教育
	11.77
	6
	1.6

	卫生和社会工作
	6.28
	3.8
	0.3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0.77
	0.2
	0.83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54.3
	4.2
	

	    注：表中农、林、牧、渔业仅包括从事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的单位数据。表中法人单位负债合计数不包含金融业负债数据，表中企业法人单位，包括机构类型为企业的法人单位，以及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事业法人单位、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和基金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机构类型为其他组织机构的法人单位。表中房地产业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


注释：
　　[1]三次产业的划分
　　第一产业是指农、林、牧、渔业（不含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第二产业是指采矿业（不含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制造业（不含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
　　第三产业即服务业，是指除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第三产业包括：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国际组织，以及农、林、牧、渔业中的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采矿业中的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制造业中的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2]单位的划分
法人单位是指有权拥有资产、承担负债，并独立从事社会经济活动（或者与其他单位进行交易）的组织。法人单位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依法成立，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能够独立承担负债和其他民事责任；
    （2）独立拥有和使用（或者授权使用）资产，有权与其他单位签订合同；
    （3）会计上独立核算，能够编制资产负债表等会计报表。
　　法人单位包括企业法人、事业单位法人、机关法人、社会团体法人、其他法人等。
　　产业活动单位是指位于一个地点，从事一种或主要从事一种社会经济活动的组织或者组织的一部分。产业活动单位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在一个场所从事一种或者主要从事一种社会经济活动；

    （2）相对独立地组织生产活动或经营活动；

    （3）能提供收入或者支出等相关资料。

    [3]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未作机械调整。为保证数据精确度，部分数据保留2位小数。

株洲市渌口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

（第三号）

——第二产业基本情况
株洲市渌口区统计局

株洲市渌口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年  月  日）
根据株洲市渌口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区第二产业（包括工业和建筑业）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工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区共有工业企业法人单位
612个，比2018年末增长62.76%；从业人员15081人，比2018年末增长75.69%。

（详见表3-1）。

表3-1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工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612
	15081

	内资企业
	585
	14909

	港澳台投资企业
	0
	0

	其他统计类别、外商投资企业
	27
	172


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中，采矿业7个，制造业573个，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32个，分别占1.1%、93.6%和5.2%。在工业行业大类中，农副食品加工业、金属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企业法人单位数位居前三位，分别占13.9%、11%和10.8%。

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采矿业78人，制造业13911人，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499人，分别占0.5%、96.1%和3.4%。在工业行业大类中，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从业人员数位居前三位，分别占10.9%、9.6%和9.6%（详见表3-2）。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工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144.68亿元，比2018年末增长149.9%；负债合计76.29亿元，比2018年末增长148.5%。

2023年，工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54.85亿元，比2018年增长172.6%（详见表3-3）。

表3-2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工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612
	15081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0
	0.00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0
	0.00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采选业
	7
	78

	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0
	0.00

	其他采矿业
	0
	0.00

	农副食品加工业
	85
	1029

	食品制造业
	15
	272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8
	203

	烟草制品业
	0
	0.00

	纺织业
	3
	237

	纺织服装、服饰业、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5
	82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43
	586

	家具制造业
	13
	303

	造纸和纸制品业
	4
	86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5
	163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2
	27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0
	0.00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30
	1032

	医药制造业
	2
	64

	化学纤维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23
	571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66
	1584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
	30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18
	919

	金属制品业
	68
	1638

	通用设备制造业
	64
	1387

	专用设备制造业
	27
	708

	汽车制造业
	18
	904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6
	115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31
	1385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8
	776

	仪器仪表制造业
	2
	16

	其他制造业
	8
	133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6
	129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10
	125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16
	206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4
	57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12
	236


表3-3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144.68
	76.29
	154.85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0.00
	0.00 
	0.00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0.00
	0.00 
	0.00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0.00
	0.00 
	0.00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0.03
	0.00 
	0.01 

	非金属矿采选业
	18.02
	13.467
	0.51 

	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0.00
	0.00 
	0.00 

	其他采矿业
	0.00
	0.00 
	0.00 

	农副食品加工业
	2.46
	0.75 
	4.29 

	食品制造业
	0.45
	0.28 
	0.99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0.18
	0.07 
	0.60 

	烟草制品业
	0.00
	0.00 
	0.00 

	纺织业
	0.92
	1.16 
	0.74 

	纺织服装、服饰业
	0.14
	0.09 
	0.30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0.05
	0.01 
	0.10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2.02
	0.75 
	3.41 

	家具制造业
	0.42
	0.14 
	1.04 

	造纸和纸制品业
	0.17
	0.05 
	0.29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0.40
	0.16 
	0.78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0.14
	0.10 
	0.11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0.00
	0.00 
	0.00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6.69
	6.18 
	11.19 

	医药制造业
	0.52
	0.30 
	0.53 

	化学纤维制造业
	0.04
	0.01 
	0.07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1.84
	1.01 
	2.23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27.78
	18.09 
	16.79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0.11
	0.04 
	0.22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12.65
	6.57 
	69.16 

	金属制品业
	4.90
	2.29
	7.83

	通用设备制造业
	6.30
	3.53 
	7.11 

	专用设备制造业
	2.79
	1.75 
	3.12 

	汽车制造业
	2.76
	2.00 
	3.54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0.55
	0.34 
	0.44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16.74
	10.82 
	11.42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3.29
	1.77 
	2.68 

	仪器仪表制造业
	0.05
	0.01 
	0.16 

	其他制造业
	0.43
	0.16 
	0.75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1.49
	0.81 
	0.54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0.34
	0.14 
	0.65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8.45
	2.55
	1.71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0.20
	0.06 
	0.43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1.36
	0.83 
	1.11 


 二、建筑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区共有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347个，比2018年末增长169%；从业人员27209人，比2018年末下降21.56%。

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347个。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27209人。（详见表3-6）。

表3-6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347
	27209

	内资企业
	347
	27209


　　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中，房屋建筑业占38%，土木工程建筑业占13.3%，建筑安装业占10.1%，建筑装饰、装修和其他建筑业占38.6%。

    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房屋建筑业占90.40%，土木工程建筑业占3.87%，建筑安装业占1.54%，建筑装饰、装修和其他建筑业占4.18%（详见表3-7）。

表3-7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347
	27209

	房屋建筑业
	132
	24599

	土木工程建筑业
	46
	1052

	建筑安装业
	35
	420

	建筑装饰、装修和其他建筑业
	134
	1138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34.7亿元，比2018年末增长28.1%；负债合计18.1亿元，比2018年末增长29.3%。

    2023年，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59.4亿元，比2018年增长84.6%（详见表3-8）。

表3-8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34.7
	18.1
	159.4

	房屋建筑业
	28.6
	15.2
	148.9

	土木工程建筑业
	4.1
	2.3
	3.5

	建筑安装业
	0.7
	0.2
	1.8

	建筑装饰、装修和其他建筑业
	1.4
	0.4
	5.2


注释：
    [1]登记注册统计类别：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市场主体统计分类的划分规定》（国统字〔2023〕14号）确定，包括内资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等其他统计类别。

    [2]规模以上工业：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法人单位。
    [3]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未作机械调整。为保证数据精确度，部分数据保留2位小数。

株洲市渌口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

（第四号）

——第三产业基本情况之一

株洲市渌口区统计局

株洲市渌口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年  月  日）
根据株洲市渌口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区第三产业中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批发和零售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区共有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813个，从业人员5084人，分别比2018年末增长35.3%和36.8%。
在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中，批发业占53.5%，零售业占46.5%。在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批发业占58.9%，零售业占41.1%（详见表4-1）。

表4-1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813
	5084

	批发业
	435
	2994

	农、林、牧、渔产品批发
	74
	388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批发
	54
	479

	纺织、服装及家庭用品批发
	23
	118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
	6
	51

	医药及医疗器材批发
	15
	115

	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品批发
	200
	1426

	机械设备、五金产品及电子产品批发
	41
	300

	贸易经纪与代理
	
	

	其他批发业
	22
	117

	零售业
	378
	2090

	综合零售
	27
	245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专门零售
	115
	589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专门零售
	37
	176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专门零售
	14
	77

	医药及医疗器材专门零售
	54
	292

	汽车、摩托车、零配件和燃料及其他动力销售
	31
	202

	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专门零售
	29
	124

	五金、家具及室内装饰材料专门零售
	43
	225

	货摊、无店铺及其他零售业
	28
	160


在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100%。

在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占100%（详见表4-2）。
表4-2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批发和零售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813
	5084

	内资企业
	813
	5084

	港澳台投资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
	
	

	其他统计类别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20.21亿元，比2018年末增长67%；负债合计8.12元，比2018年末增长59.1%。

2023年，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41.62亿元，比2018年增长93.6%（详见表4-3）。
表4-3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批发和零售业

      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20.21 
	8.12 
	41.62 

	批发业
	10.87 
	4.48 
	23.50 

	农、林、牧、渔产品批发
	1.14 
	0.39 
	2.08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批发
	1.45 
	0.34 
	2.79 

	纺织、服装及家庭用品批发
	0.46 
	0.26 
	1.13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
	0.13 
	0.04 
	0.20 

	医药及医疗器材批发
	1.03 
	0.42 
	1.24 

	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品批发
	4.90 
	2.05 
	12.30 

	机械设备、五金产品及电子产品批发
	1.42 
	0.82 
	3.05 

	贸易经纪与代理
	 
	 
	 

	其他批发业
	0.33 
	0.16 
	0.7 

	零售业
	9.34 
	3.64 
	18.12 

	综合零售
	1.01 
	0.64 
	4.09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专门零售
	2.49 
	0.62 
	3.27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专门零售
	0.83 
	0.45 
	1.55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专门零售
	0.37 
	0.14 
	0.71 

	医药及医疗器材专门零售
	1.37 
	0.44 
	1.48 

	汽车、摩托车、零配件和燃料及其他动力销售
	1.40 
	0.64 
	3.02 

	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专门零售
	0.51 
	0.20 
	0.93 

	五金、家具及室内装饰材料专门零售
	0.68 
	0.24 
	1.16 

	货摊、无店铺及其他零售业
	0.68 
	0.26 
	1.91 


二、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区共有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114个，从业人员907人，分别比2018年末增长78.12%和-4.53%（详见表4-4）。
表4-4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114
	907

	铁路运输业
	0
	0

	道路运输业
	88
	642

	水上运输业
	2
	17

	航空运输业
	
	

	管道运输业
	
	

	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
	7
	50

	装卸搬运和仓储业
	15
	183

	邮政业
	2
	15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2.96亿元，比2018年末增长79.39%；负债合计1.29亿元，比2018年末增长61.25%。

2023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4.36亿元，比2018年增长257.38%（详见表4-6）。
表4-6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2.96
	1.29
	4.36

	铁路运输业
	
	
	

	道路运输业
	2.24
	1.03
	3.45

	水上运输业
	0.08
	0.06
	0.08

	航空运输业
	
	
	

	管道运输业
	
	
	

	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
	0.18
	0.07
	0.26

	装卸搬运和仓储业
	0.4
	0.11
	0.51

	邮政业
	0.06
	0.03
	0.06


三、住宿和餐饮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区共有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78个，从业人员954人，分别比2018年末增长178.6%和135%。

在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中，住宿业占27.8%，餐饮业占72.2%。在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住宿业占23.1%，餐饮业占76.9%（详见表4-7）。

表4-7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住宿和餐饮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78
	954

	住宿业
	13
	181

	旅游饭店
	3
	51

	一般旅馆
	10
	130

	民宿服务
	
	

	露营地服务
	
	

	其他住宿业
	
	

	餐饮业
	65
	773

	正餐服务
	59
	718

	快餐服务
	
	

	饮料及冷饮服务
	
	

	餐饮配送及外卖送餐服务
	4
	46

	其他餐饮业
	2
	9


在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100%。

在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占100%（详见表4-8）。

表4-8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住宿和餐饮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78
	954

	内资企业
	78
	954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22458.3 万元，比2018年末增长230%；负债合计7961万元，比2018年末增长82.3%。

2023年，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9650.7万元，比2018年增长148.9%（详见表4-9）。
表4-9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住宿和餐饮业

     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2.25 
	0.80 
	1.97 

	住宿业
	1.10 
	0.48 
	0.38 

	旅游饭店
	0.04 
	0.01 
	0.07 

	一般旅馆
	1.06 
	0.46 
	0.31 

	民宿服务
	
	
	

	露营地服务
	
	
	

	其他住宿业
	
	
	

	餐饮业
	1.14 
	0.32 
	1.58 

	正餐服务
	1.07 
	0.28 
	1.39 

	快餐服务
	0.01 
	0.00 
	0.02 

	饮料及冷饮服务
	0.00 
	0.00 
	0.00 

	餐饮配送及外卖送餐服务
	0.06 
	0.04 
	0.15 

	其他餐饮业
	0.01 
	0.00 
	0.03 


四、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区共有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51个，从业人员553人，分别比2018年末增长121.74%和312.69%（详见表4-10）。

表4-10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51
	553

	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
	2
	5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12
	346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37
	202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0.8亿元，比2018年末下降8.04%；负债合计0.19亿元，比2018年末下降67.8%。

2023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3.67亿元，比2018年增长7494%（详见表4-12）。

表4-12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0.81
	0.19
	13.67

	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
	0.01
	0.005
	0.01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0.10
	0.04
	12.89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0.69
	0.15
	0.77


五、金融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区共有金融业企业法人单位3个，比2018年末下降25%。从业人员3837人。
六、房地产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区共有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79个，比2018年末增长12.86%。其中，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35个，物业管理企业32个，房地产中介服务企业10个，分别比2018年末增长9.37%、88.24%和下降16.67%。

2023年末，全区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1070人，比2018年末增长4.29%。其中，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537人,比2018年末下降27.43%；物业管理企业438人，房地产中介服务企业86人，分别比2018年末增长134.22%和168.75%（详见表4-15）。
表4-15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79
	1070

	房地产开发经营
	35
	537

	物业管理
	32
	438

	房地产中介服务
	10
	86

	房地产租赁经营
	2
	9

	其他房地产业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全区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148.62亿元，比2018年末增长87.62%。其中，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124.2亿元，物业管理企业24.05亿元，房地产中介服务企业0.18亿元，分别比2018年末增长121.82%、21763%和350%。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负债合计117.91亿元，比2018年末增长81.63%。

2023年，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8.69亿元，比2018年下降46.06%（详见表4-17）。

表4-17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148.63
	117.91
	8.69

	房地产开发经营
	124.2
	109.2
	6.1

	物业管理
	24.06
	8.60
	2.27

	房地产中介服务
	0.18
	0.11
	0.23

	房地产租赁经营
	0.19
	0.004
	0.09

	其他房地产业
	
	
	


七、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区共有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518个，从业人员5336人，分别比2018年末增长227.21%和336.05%。

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中，租赁业占19.14%，商务服务业占80.85%。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租赁业占11.79%，商务服务业占88.21%（详见表4-18）。

表4-18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518
	5336

	租赁业
	99
	629

	商务服务业
	419
	4707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329.81亿元，比2018年末增长47.18%。其中，租赁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1.53亿元，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328.28亿元，分别比2018年末增长750%和46.62%。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负债合计185.85亿元，比2018年末增长57.69%。

2023年，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55.04亿元，比2018年增长497.61%（详见表4-20）。

表4-20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329.81
	185.85
	55.04

	租赁业
	1.53
	0.45
	2.9

	商务服务业
	328.28
	185.4
	52.13


注释：
[1]登记注册统计类别：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市场主体统计分类的划分规定》（国统字〔2023〕14号）确定，包括内资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等其他统计类别。

[2]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未作机械调整。为保证数据精确度，部分数据保留2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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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号）

——第三产业基本情况之二

株洲市渌口区统计局

株洲市渌口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年  月  日）
根据株洲市渌口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区第三产业中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的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区共有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法人单位235个，从业人员757人，分别比2018年末增长38.24%和下降32.77%。其中，企业法人单位
234个，从业人员751人，比2018年末增长249.25%。（详见表5-1）。
表5-1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234
	751

	研究和试验发展
	21
	116

	专业技术服务业
	60
	305

	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153
	330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2.18亿元，比2018年末增长63.91%；负债合计0.46亿元，比2018年末增长35.29%。

    2023年，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3.20亿元，比2018年增长142.42%（详见表5-3）。

表5-3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2.18
	0.46
	3.20

	0研究和试验发展
	0.24
	0.08
	0.58

	专业技术服务业
	1.05
	0.19
	1.10

	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0.89
	0.19
	1.52


二、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区共有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法人单位30个，从业人员247人，分别比2018年末增长50%和14.35%。其中，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1个，从业人员47人。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26.36亿元，比2018年末下降47.29%；负债合计13.27亿元，比2018年末下降56.46%。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24亿元，比2018年增长761.53%。

    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本年支出（费用）合计0.2亿元，比2018年下降23.08%。

三、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区共有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44个，从业人员217人，分别比2018年末增长79.17%和230.76%（详见表5-4）。
表5-4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44
	217

	居民服务业
	23
	116

	机动车、电子产品和日用产品修理业
	13
	64

	其他服务业
	8
	37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6.61亿元，比2018年末增长10900%；负债合计6.10亿元，比2018年末增长20233%。全年实现营业收入0.98亿元，比2018年增长1300%（详见表5-6）。
表5-6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6.61
	6.10
	0.98

	居民服务业
	6.43
	6.04
	0.51

	机动车、电子产品和日用产品修理业
	0.11
	0.05
	0.38

	其他服务业
	0.06
	0.02
	0.08


四、教育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区共有教育法人单位93个，从业人员3161人，分别比2018年末下降13.08%和下降6.29%。其中，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47个，比2018年末增长11.90%，从业人员2472人。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教育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8.37亿元，比2018年末增长41.15%；负债合计5.30亿元，比2018年末增长419.61%。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60亿元，比2018年增长45.45%。

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年末资产3.4亿元，比2018年末下降17.68%。本年支出（费用）合计3.8亿元，比2018年增长6.44%。
五、卫生和社会工作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区共有卫生和社会工作法人单位41个，从业人员1532人，分别比2018年末增长13.89%和9.27%。其中，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29个，从业人员1374人。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卫生和社会工作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0.38亿元，比2018年末下降94.62%；负债合计0.1亿元，比2018年末下降98.1%。全年实现营业收入0.3亿元，比2018年增长114.29%。

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年末资产5.9亿元，比2018年末下降14.86%。本年支出（费用）合计4.4亿元，比2018年增长25.36%。

六、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区共有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法人单位60个，从业人员388人，分别比2018年末增长87.5%和117.98%。其中，企业法人单位57个，从业人员322人，分别比2018年末增长83.87%和81.92%。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0.57亿元，比2018年末增长147.83%；负债合计0.20亿元，比2018年末增长66.66%。全年实现营业收入0.83亿元，比2018年增长388.24%。

七、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2023年末，全区共有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法人单位261个，比2018年末下降6.78%；从业人员4895人，增长16.49%。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本年支出（费用）合计21.00亿元，比2018年下降12.13%。
注释：
[1]本公报中的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不包括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事业法人单位、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和基金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机构类型为其他组织机构的法人单位。

[2]登记注册统计类别：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市场主体统计分类的划分规定》（国统字〔2023〕14号）确定，包括内资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等其他统计类别。

[3]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未作机械调整。为保证数据精确度，部分数据保留2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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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号）

——部分新兴产业发展情况

株洲市渌口区统计局

株洲市渌口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年  月  日）
    根据株洲市渌口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中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等新兴产业的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战略性新兴产业
（一）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

2023年末，全区从事战略性新兴产业生产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
22个
，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的16.8%。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1个，占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法人单位的4.5%；高端装备制造业1个，占4.5%；新材料产业10个，占45.5%；生物产业2个，占9.1%；新能源产业3个，占13.6%；绿色环保产业5个，占22.7%。
二、高技术产业
（一）高技术制造业
2023年末，全区共有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7个，比2018年末增长133.3%；占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的5.6%，比2018年末提高2.6个百分点。

2023年，全区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9亿元，占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营业收入的2.5%。
2023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R&D（全称研究与试验发展，以下简称R&D）经费支出1092.3万元，比2018年增长420.4%；R&D经费与营业收入之比为3.7%。

2023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专利申请量30件，其中发明专利申请5件，分别比2018年下降49.2%和83.9%。

三、工业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
2023年，开展R&D活动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38个，比2018年增长111.11%，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的29%。

2023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R&D人员折合全时当量500人年，比2018年减少204.87%。

2023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R&D经费支出20235.1万元，比2018年减少189.55%；R&D经费与营业收入之比为1.69%。

2023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专利申请量130件，其中发明专利申请36件，分别比2018年增长120.33%和16.13%。
[1]战略性新兴产业：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国发〔2010〕32号）的精神和国家统计局制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8）》《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目录（2023）》确定。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新材料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新能源产业、绿色环保产业、航空航天产业、海洋装备产业、数字创意产业、相关服务业等领域。
[2]规模以上工业：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法人单位。
[3]高技术制造业：按照《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分类（2017）》，高技术制造业是指国民经济行业中R&D投入强度相对高的制造业行业，包括：医药制造，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信息化学品制造等6大类。

[4]规模以上服务业：是指年营业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3个行业门类和卫生行业大类；年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教育3个行业门类，以及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4个行业小类；年营业收入500万元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2个行业门类，以及社会工作行业大类。
[5]高技术服务业：按照《高技术产业（服务业）分类（2018）》，高技术服务业是采用高技术手段为社会提供服务活动的集合，包括信息服务、电子商务服务、检验检测服务、专业技术服务业的高技术服务、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知识产权及相关法律服务、环境监测及治理服务和其他高技术服务等9大类。

[6]数字经济：按照《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数字经济产业范围包括01数字产品制造业、02数字产品服务业、03数字技术应用业、04数字要素驱动业、05数字化效率提升业等5个大类。其中，01-04大类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是指为产业数字化发展提供数字技术、产品、服务、基础设施和解决方案，以及完全依赖于数字技术、数据要素的各类经济活动。

[7]研究与试验发展：是指为增加知识存量（也包括有关人类、文化和社会的知识）以及设计已有知识的新应用而进行的创造性、系统性工作，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3种类型。

[8]文化及相关产业：根据《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文化及相关产业是指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相关产品的生产活动的集合。范围包括：一是以文化为核心内容，为直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而进行的创作、制造、传播、展示等文化产品（包括货物和服务）的生产活动。具体包括新闻信息服务、内容创作生产、创意设计服务、文化传播渠道、文化投资运营和文化娱乐休闲服务等活动；二是为实现文化产品的生产活动所需的文化辅助生产和中介服务、文化装备生产和文化消费终端生产（包括制造和销售）等活动。
[9]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未作机械调整。为保证数据精确度，部分数据保留2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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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域单位和从业人员情况

株洲市渌口区统计局

株洲市渌口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4年  月  日）
    根据株洲市渌口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区分区域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单位及从业人员基本情况公布如下：

    一、单位情况
2023年末，全区拥有法人单位3581个，，占全区单位的比重为47.51,%，比2018年末增长了46.16%。全区拥有产业活动单位3963个，占全区单位的比重为52.53%。
按镇分组的单位情况详见表7-1。
	表7-1　按镇分组的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

	
	法人单位
	产业活动单位

	
	数量(个)
	比重(%)
	数量(个)
	比重(%)

	合  计
	3581
	
	3963
	

	渌口镇
	1761
	49.18
	1958
	49.41

	朱亭镇
	255
	7.12
	280
	7.08

	古岳峰镇
	132
	3.69
	143
	3.61

	淦田镇
	237
	6.62
	262
	6.62

	龙门镇
	127
	3.55
	146
	3.69

	龙潭镇
	129
	3.60
	139
	3.51

	南洲镇
	672
	18.77
	723
	18.28

	龙船镇
	268
	7.48
	312
	7.89


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区法人单位从业人员71633人，比2018年末增长12.93%。在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位居前三位的镇是：渌口镇44015人，占61.45%；南洲镇14711人，占50.54%；龙船镇4057人，占5.66%。
按地区分组的法人单位从业人员情况详见表7-2。
	表7-2　按镇分组的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人）
	

	
	
	其中:女性

	合　计
	71633
	20229

	渌口镇
	44015
	12127

	朱亭镇
	1869
	644

	古岳峰镇
	838
	306

	淦田镇
	3881
	706

	龙门镇
	896
	265

	龙潭镇
	1366
	349

	南洲镇
	14711
	4957

	龙船镇
	4057
	875


� 产业活动单位是法人单位的组成部分。仅包含一个产业活动单位的法人单位，称为单产业法人单位，该法人单位同时也是一个产业活动单位；由两个及以上产业活动单位组成的法人单位，称为多产业法人单位。本公报中产业活动单位包括单产业法人单位和多产业法人单位下属产业活动单位。


� 本公报中的企业法人单位，包括机构类型为企业的法人单位，以及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事业法人单位、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和基金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机构类型为其他组织机构的法人单位。


� 本公报中的企业法人单位，包括机构类型为企业的法人单位，以及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事业法人单位、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和基金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机构类型为其他组织机构的法人单位。


� 本公报中的企业法人单位，包括机构类型为企业的法人单位，以及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事业法人单位、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和基金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机构类型为其他组织机构的法人单位。


� 部分企业从事多个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生产活动，故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9大领域企业法人单位数量之和大于从事战略性新兴产业生产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数量。








